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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5（h） 

拟由缔约方大会予以审议或采取行动的事项： 

财政资源 

 

 
第二期财务机制审查工作的职权范围草案

**
 

秘书处的说明 

1．《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13 条第 6 款中确立了一套以赠

款或减让方式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实施《公约》而向它

们提供充足和可持续的财政资源的机制。为了《公约》的目的，这一机制应酌情在

缔约方大会的权力和指导之下行使其职能，并向缔约方大会负责。  

2． 第 13 条第 8款规定如下： 

“缔约方大会最迟应在其第二届会议上，并嗣后定期审查依照本条确立的财务机

制的成效、其满足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不断变化的需要的能

力、上述第 7 款所述及的标准和指南、供资额度，以及受委托负责这一财务机制

运作的实体的工作成效。缔约方大会应在此种审查的基础上,视需要为提高这一

机制的成效采取适宜的行动,包括就为确保满足缔约方的需要而提供充分和可持

续的资金的措施提出建议和指导。” 

                                                 
*  UNEP/POPS/COP.2/1。 
** 《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13 条第 8 款；缔约方大会第一届会议工作报告（UNEP/POPS/COP.1/31），
附件一，第 SC-1/10 号决定、以及缔约方大会第二届会议工作报告(UNEP/POPS/COP.2/30)，附录一，
第 SC-2/10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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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缔约方大会在其第二届会议关于财政资源和财务机制问题的第 SC-2/10 号决定

中对首期财务机制审查报告表示欢迎，并注意到其中提出的各项建议—其中一些相

关建议已分别列入第 SC-2/10 和第 SC-2/11 号决定。 

4． 在其第 SC-2/10 号决定中，缔约方大会请秘书处，根据列于该决定附件中的首

期财务机制审查的职权范围，拟定对财务机制进行第二期审查的职权范围草案，供

缔约方大会第三届会议审议和酌情予以通过。  

5． 在同一项决定中，缔约方大会还决定在其订于 2009 年间举行的第四届会议上对

财务机制进行第二期审查，以便及时地向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提交建议和指导，并

邀请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在其 2009 年度第五期增资过程中考虑到这些建议和指导。 

6． 缔约方大会还决定，应在第二期财务机制审查中涵盖以下诸项内容： 

(a)  连同从关于全球环境基金开展的各项活动的评价报告中获得的相关经验教

训，评估全球环境基金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活动所涉增加费用和全球惠益方面的

各项原则，以便促使各方履行其在《公约》下承担的各项义务；  

(b)  评估供资的充足性、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 

7． 秘书处根据以上第 4 段中所提出的相关要求拟定了对财务机制进行第二期审查

的职权范围草案，供缔约方大会第三届会议审议和酌情予以通过。这些职权范围现

已列入本说明的附件。 

缔约方大会可能采取的行动 

8． 缔约方大会或愿： 

(a)  审议上文所提供的相关资讯、以及第二期财务机制审查的职权范围草案；  

(b)  经任何必要修正后，通过第二期财务机制审查的职权范围； 

(c)  请秘书处汇编与第二期财务机制审查有关的资讯、并将之提交缔约方大会

第四届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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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期财务机制审查的职权范围 

目标 

1． 依照《公约》第 13 条第 8 款，缔约方大会将审查按照《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13
条设立的财务机制在支持《公约》实施工作方面的成效，以期视需要为提高财务机

制的工作成效采取适宜行动，包括就如何确保获得充足的和可持续的供资提出建议

和指导。为此目的，本期审查将对以下诸方面进行分析： 

(a)  财务机制满足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的能力；  

(b) 《公约》第 13 条第 7 款中所规定的相关标准和指导，包括财务机制采纳缔

约方大会所提供的政策指导的能力； 

(c)  供资额度； 

(d)  受托负责财务机制运作的机构实体的工作绩效，包括依照《公约》第 14

条，作为主要受托实体暂时负责财务机制的运作的全球环境基金的工作绩效。 

方法 

2． 本期审查将涵盖财务机制在 2005 年 7 月至 2008 年 10 月这一时期内所开展的所

有活动，同时特别侧重那些业已在这一时期内完成的活动。 

3．  本期审查，除其他事项外，应利用来自以下各种来源的资讯： 

(a) 各缔约方所提供的、关于其在开展由财务机制供资的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

经验教训；  

(b)  缔约方大会对财务机制遵守向它提供的相关指导
1
的情况的定期审查； 

(c)  由受托负责财务机制运作的实体向缔约方提交的各期报告；
2
 

(d)  由受托负责财务机制运作的实体提交的其他报告，特别是由全球环境基金

的独立监测和评价股提交的相关报告； 

(e)  按照《公约》第 13 条第 6 款负责提供多边、区域和双边财政和技术援助

的其他实体提交的相关报告和资讯；  

(f)  各缔约方依照《公约》第 15 条提交的报告； 

(g)  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相关资讯。 

                                                 
1  依照《公约》第 13 条第 7 款，缔约方大会在其第一届会议的第 SC-1/9 号决定中通过了对财务机制的
指导。 
2  见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与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草案
(UNEP/POPS/COP.1/19)，第 14 和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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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托负责财务机制运作的（各）实体应按要求及时向秘书处提供与本期审查有关

的资讯。 

5． 鼓励各缔约方尽快、而且不迟于 2008 年 11 月 30 日向秘书处提交以上第 3(a)段
中述及的相关资讯。 

6． 请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尽快、而且不迟于 2008 年 11 月 30 日向秘书处提

交与本审查所订立的各项目标有关的资讯。 

7．  依照本职权范围，秘书处应： 

(a) 为确保以独立和透明的方式开展本期成效审查工作做出适宜的安排；  

(b) 聘用一名独立专家，专门负责编制本期财务机制审查报告草稿； 

(c) 向缔约方大会第四届会议提交本期财务机制审查报告草稿，供其审议。 

报告 

8． 除其他内容外，审查报告应涵盖下列内容： 

(a)  综述以上第 1(a)至 1(d)分段中所列述的各项内容；  

(b)  分析在本审查所涵盖的时期内开展由财务机制供资的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

经验教训； 

(c)  连同从关于全球环境基金开展的各项活动的评价报告中获得的相关经验教

训，评估全球环境基金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活动所涉增加费用和全球惠益方面的

各项原则，以便促使各方履行其在《公约》下承担的各项义务； 

(d)  评估财务机制为促进各方努力实现《公约》各项目标而提供的资金的充足

性、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  

(e)  就如何提高财务机制实现《公约》各项目标方面的成效的建议和指导；；  

(f)  绩效标准。 

9．  秘书处应向缔约方大会第四届会议提交上述报告，供其审议；并应把这一报告

列为缔约方大会的一份正式文件。 

绩效标准 

10．  在对财务机制进行成效评估时，应特别考虑到以下各项因素： 

(a)  受托负责财务机制的运作的（各）实体对缔约方大会所提供的指导作出

迅捷和有效反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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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球环境基金作为受托在暂行基础上负责财务机制运作的主要实体对关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全权代表会议于 2001 年 5 月 22 日通过的关于

暂行财务安排问题的相关决议
3
 作出反应的能力； 

(c)  项目核可过程的透明度； 

(d)  供资程序是否简单、灵活和迅捷； 

(e)  资源的充足性和可持续性；  

(f)  各国掌握和自行开展由财务机制供资的活动的情况； 

(g)  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程度； 

(h)  缔约方所提出的任何其他重要议题。 

 

 

                                                 
3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全权代表会议的《最后文件》(UNEP/POPS/CONF/4)，附录

一。 


